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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
號

承辦單位：農業局農民組織科

承辦人：陳君吉

電話：077995678分機6078

傳真：077462166

電子信箱：gingers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農組字第11131368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44920901_111313688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社連續2年未召開年度社員大會，經本局書面通知

限期召開，屆期仍未召開，依據合作社法第55-1條第1項

第4款規定命令解散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合作社法第55-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。

二、查本局業於107年9月19日高市農組字第10732725500號函請

貴社於107年12月31日前召開社員大會並函報本局核備；另

於108年9月9日高市農組字第10832534300號函請貴社於108

年12月31日前召開社員大會並函報本局核備；本局續於111

年4月1日高市農組字第11130917200號函請貴社於文到日起

10日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送本局審議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查貴社連續2年未召開年度社員大會，本局以書面通知限期

召開，惟屆期仍未召開，且逾期未提出陳述意見，本局依

合作社法第55-1條第1項第4款規定命令解散。

四、另依合作社法第55-1條第2項規定：「主管機關依前項為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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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之命令，除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外，應公告廢止其登

記，命合作社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清算。」爰請貴社依合

作社法相關規定辦理清算事宜。

五、清算人就任報告書、清算終了報告書及合作社圖記及截角

圖記印模紙等表格資料請逕至內政部合作事業入口網站

(https://coop.moi.gov.tw/cphp/fd100View/list)下載利

用。

六、檢附廢止公告1份。

七、如有不服，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函到達之

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本局向本府提起訴願。惟依訴

願法第93條規定:「原行政處分之執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

外，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。」。

正本：保證責任高雄市輝光福臨果菜運銷合作社、代表人王清榮

副本：內政部(含附件)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含附件)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(含附件)、臺

灣高雄地方法院(含附件)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(含附件)、保證責任台灣農業合作

社聯合社(含附件)、保證責任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(含附件)、本局農務管

理科(含附件)、本局行銷輔導科(含附件)、本局植物防疫及生態保育科(含附

件)、本局農民組織科(含附件)、宜蘭縣政府(含附件)、花蓮縣政府(含附件)、

新竹市政府(含附件)、南投縣政府(含附件)、屏東縣政府(含附件)、苗栗縣政府

(含附件)、雲林縣政府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(含附件)、新竹縣政府(含附件)、

嘉義市政府(含附件)、嘉義縣政府(含附件)、彰化縣政府(含附件)、金門縣政府

(含附件)、連江縣政府(含附件)、臺中市政府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(含附件)、

新北市政府(含附件)、臺東縣政府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(含附件)、基隆市政府

(含附件)、澎湖縣政府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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